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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

、

特别提示

：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

、

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

（

星期三

）

上午

９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上

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成都市高新区世纪城路

２０８

号成都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

３

楼蜀韵厅

３．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４．

召 集 人

：

公司董事会

５．

主 持 人

：

刘永好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三

、

会议出席情况

：

１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

含授权代表

）

共

３５

人

，

代表股份

１

，

２６１

，

７７６

，

４２７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７２．６１％

。

其中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

含授权代表

）

共

１９

人

，

代表股份

１

，

２６１

，

５７６

，

２７４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７２．６０％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

含授权代表

）

共

１６

人

，

代表股份

２００

，

１５３

股

，

占公司总股份

０．０１％

。

２

、

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中伦

（

成都

）

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四

、

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下列议案

：

１

、

审议

《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正文

》

及

《

摘要

》

表决结果

：

１

，

２６１

，

７２６

，

９２７

股同意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

；

２６

，

２００

股

反对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

；

２３

，

３００

股弃权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００２％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

（

包括授权代表

）

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

，

该议案获表决

通过

。

２

、

审议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１

，

２６１

，

７２５

，

９２７

股同意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

；

２６

，

７００

股

反对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

；

２３

，

８００

股弃权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００２％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

（

包括授权代表

）

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

，

该议案获表决

通过

。

３

、

审议

“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１

，

２６１

，

７２５

，

９２７

股同意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

；

４８

，

７００

股

反对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９％

；

１

，

８００

股弃权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

（

包括授权代表

）

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

，

该议案获表决

通过

。

４

、

审议

“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１

，

２６１

，

７２３

，

９２７

股同意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５８％

；

５０

，

２００

股反对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

；

２

，

３００

股弃权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２％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

（

包括授权代表

）

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

，

该议案获表决

通过

。

５

、

审议

“

关于聘请四川华信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财务报告审计单位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１

，

２６１

，

７２３

，

９２７

股同意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５８％

；

２６

，

７００

股反对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２５

，

８００

股弃权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

（

包括授权代表

）

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

，

该议案获表决

通过

。

６

、

审议

“

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暨对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的议案

”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

西

藏善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西藏思壮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成都好吃街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

刘永

好

、

黄代云

、

刘畅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２７６

，

４０１

，

９６０

股同意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

；

２６

，

７００

股反

对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２５

，

８００

股弃权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１％

；

９８５

，

３２１

，

９６７

股回避

，

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７８．０９％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

（

包括授权代表

）

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

，

该议案获表决

通过

。

７

、

审议

“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１

，

２６１

，

７２５

，

９２７

股同意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

；

２６

，

２００

股

反对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２４

，

３００

股弃权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９％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

（

包括授权代表

）

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

，

该议案获表决

通过

。

８

、

审议

“《

关于公司与新希望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

成

都好吃街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

刘永好

、

黄代云

、

刘畅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４７４

，

４００

，

２３１

股同意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

；

１４９

，

０５３

股反

对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

２３

，

８００

股弃权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０１％

；

７８７

，

２０３

，

３４３

股回避

，

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６２．３９％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

（

包括授权代表

）

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

，

该议案获表决

通过

。

９

、

审议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本次选举董事采取累积投票制

，

其中非独立董事与独立董事的表决分别进行

。

９．１

关于选举刘永好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

１

，

３１１

，

３６２

，

１９２

股同意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３．９３％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

（

包括授权代表

）

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

，

该议案获表决

通过

。

９．２

关于选举刘畅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

１

，

０９１

，

７４６

，

５６３

股同意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６．５２％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

（

包括授权代表

）

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

，

该议案获表决

通过

。

９．３

关于选举陈春花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

１

，

４３１

，

４３０

，

９８７

股同意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３．４５％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

（

包括授权代表

）

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

，

该议案获表决

通过

。

９．４

关于选举黄代云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

１

，

２１１

，

７９０

，

３５８

股同意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６．０４％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

（

包括授权代表

）

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

，

该议案获表决

通过

。

９．５

关于选举王航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

１

，

２６１

，

５９８

，

２７５

股同意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

（

包括授权代表

）

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

，

该议案获表决

通过

。

９．６

关于选举陶煦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

１

，

２６１

，

５７６

，

２７４

股同意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

（

包括授权代表

）

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

，

该议案获表决

通过

。

９．７

关于选举温铁军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

１

，

２６１

，

５７６

，

２７６

股同意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

（

包括授权代表

）

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

，

该议案获表决

通过

。

９．８

关于选举黄耀文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

１

，

２６１

，

５７６

，

２７４

股同意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

（

包括授权代表

）

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

，

该议案获表决

通过

。

９．９

关于选举胡智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

１

，

２６１

，

５７６

，

２７４

股同意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

（

包括授权代表

）

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

，

该议案获表决

通过

。

９．１０

关于选举王璞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

１

，

２６１

，

５７８

，

２７４

股同意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

（

包括授权代表

）

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

，

该议案获表决

通过

。

１０

、

审议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本次选举监事采取累积投票制

。

１０．１

关于选举唐勇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

１

，

２６１

，

５７６

，

２７４

股同意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

（

包括授权代表

）

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

，

该议案获表决

通过

。

１０．２

关于选举牟清华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

１

，

２６１

，

５７６

，

２７４

股同意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

（

包括授权代表

）

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

，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

１０．３

关于选举武敏女士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

１

，

２１１

，

７９０

，

３５８

股同意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６．０４％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

（

包括授权代表

）

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

，

该议案获表决

通过

。

１１

、

审议

“

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１

，

２６１

，

６９０

，

２１９

股同意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３％

；

２６

，

２００

股

反对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

；

６０

，

００８

股弃权

，

占到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００５％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

（

包括授权代表

）

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

，

该议案获表决

通过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中伦

（

成都

）

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

：

樊斌

、

彭丽雅

３．

结论性意见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

、《

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

》

和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

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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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届满

，

为

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

，

根据

《

公司法

》、

公司

《

章程

》

和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等有关规定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召开了新希望六和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

。

在广泛征求职工意

见的基础上

，

与会职工代表经民主投票表决

，

一致同意选举吕建义先生

、

孙道菊女士为公司第六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

个人简历附后

），

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三名非职工

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

任期三年

。

吕建义先生

、

孙道菊女士作为职工代表监事

，

将按照

《

公司法

》

及公司

《

章程

》

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

，

并对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和股东大会负责

。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

《

公司法

》

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

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

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

：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吕建义

姓名

：

吕建义 性别

：

男 出生年月

：

１９５６

年

２

月

文化程度

：

大专学历

家庭住址

：

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

５８

号书香门第小区

主要工作经历及任职情况

：

１９７６

年

７

月

－１９８７

年

６

月 莱阳市中荆镇初中任教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山东莱阳春蕾集团副总经理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至今 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至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孙道菊

姓名

：

孙道菊 性别

：

女 出生年月

：

１９７２

年

１１

月

文化程度

：

大学本科 专业

：

财会 职称

：

会计师

家庭住址

：

四川成都龙泉驿区大面洪河北路

５６３

号

主要工作经历及任职情况

１９９５

年

２－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从事出纳

、

会计工作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成都福瑞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主管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

至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主办会计

、

经理

，

现任新希望六和

股份成都中心财务部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至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证券代码:000876� � � �证券简称:新希望 公告编号:2013-20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在成都市高新区

世纪城路

２０８

号成都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

３

楼蜀韵厅召开

。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１０

人

，

实到

１０

人

，

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及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所作决议合

法有效

。

会议在刘永好先生的主持下

，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

联席董事长等的议案

”

根据

《

公司法

》

和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同意选举刘畅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

选举

陈春花女士为联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

详见附件一

）。

表决结果

：

１０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

根据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规定

，

并结合本公司实际

，

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各专门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成

：

（

一

）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

：

温铁军

委员

：

黄耀文

、

胡智

、

刘畅

、

陈春花

、

刘永好

（

二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

：

黄耀文

委员

：

王璞

、

胡智

、

刘畅

、

陈春花

、

王航

（

三

）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

胡智

委员

：

王璞

、

陶煦

、

黄代云

（

四

）

战略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

：

刘畅

委员

：

陈春花

、

刘永好

、

王航

、

陶煦

、

黄代云

、

温铁军

、

王璞

表决结果

：

１０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

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

为做好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工作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规定

，

同意聘任向

川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

聘任陈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

止

（

详见附件二

）。

表决结果

：

１０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四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

根据

《

公司法

》

和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议

，

同意聘任新一届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如下

（

详见附件三

）：

聘任陶煦先生为公司总裁

；

聘任向川

、

陈兴垚

、

李兵

、

崔照江

、

吉崇星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

聘任孙维才先生为公司总裁助理

；

聘任党跃文先生为公司投资发展总监

；

聘任陈兴垚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

聘任吕明斌先生为公司研发总监

。

以上人员任期至公司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

表决结果

：

１０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五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拟投资项目的议案

”

根据公司投资发展规划

，

为了促进公司饲料

、

养殖

、

屠宰及肉制品加工等业务的发展

，

经公

司总裁办公会议认真分析

、

讨论

，

同意实施

５

个投资发展项目

，

其投资总额约为人民币

２３

，

６８０

万元

（

详见附件四

）。

表决结果

：

１０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件一

刘 畅

姓名

：

刘畅 性别

：

女 出生年月

：

１９８０

年

４

月

文化程度

：

硕士 专业

：

工商管理

家庭住址

：

成都市武侯区新希望路

１２

号

主要工作经历及任职情况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在北京金锣广告公司从事品牌宣传和项目策划等工作

。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在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

任办公室主任

。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在新希望乳业控股有限公司从事内部管理品牌宣传

、

推广等工作

，

任公司办公室主任

。

２０１０．１２

至今 担任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加坡

（

私人

）

有限公司董事长

。

１９９７

年至今 担任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

２００４

年至今 担任四川南方希望有限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

。

２０１１．１１

月至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经提名人审核

，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

，

以上所有董事候选人除刘永好

、

黄代云

、

刘畅董

事在公司上市之初持有的公司股票外

，

其余董事候选人均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也没有违规买卖

公司股票的行为

；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

批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陈春花

姓名

：

陈春花 性别

：

女 出生年月

：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

曾担任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

经济与贸易学院执行院长

，《

北大商业评论

》

副

主编

、

山东六和集团总裁

。

目前出任招商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

、

威灵控股

（

ＨＫ ００３８２

）

非执行独

立董事

、

华油能源

（

ＨＫ ０１２５２

）

非执行董事

。

现任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广州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

。

先后获得工

学学士

、

工商管理硕士

、

工商管理博士

、

工商管理博士后学位及学历

。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本土企业成长模式

，

组织与文化创新

。

出版著作

２０

多部

，

先后两次获

得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三等奖

，

主编教材

５

部

，

近三年发表论文

１６０

多篇

，

并在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中

，

具有独到的见解和成效

。

经提名人审核

，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

，

以上所有董事候选人除刘永好

、

黄代云

、

刘畅董

事在公司上市之初持有的公司股票外

，

其余董事候选人均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也没有违规买卖

公司股票的行为

；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

批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附件二

向 川

向川

，

男

，

５４

岁

，

研究生

，

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

曾任四川达县立新铁厂生产经营副厂长

，

四川达县覃家坝铁厂厂长

，

达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科长

，

达县计委副主任

，

达县经协委主任

，

海

口鑫达工贸公司董事长

，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董事会秘书

，

河南通威公司董事长

；

现任新希

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

董事会秘书

。

陈 琳

陈琳

，

女

，

４０

岁

，

法学学士

，

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

（

远程教育

）。

先后就职于中国人民保险公

司成都分公司

、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北京市德恒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

。

二

○○

九年七月加入

新希望

，

先后任股份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法律事务经理

、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助理

。

具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

《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

证券从业人员资格考试证书

》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

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书

》。

附件三

陶 煦

陶煦

，

男

，

４５

岁

，

博士

，

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

曾任正大集团财务主管

，

青岛正大有限公

司会计

、

销售经理

、

副总经理

、

总经理

，

现任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

新希望六和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

总裁

。

经提名人审核

，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

，

以上所有高级管理人员除党跃文先生持有公司

股票外

，

其余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也没有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最近三年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

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陈兴垚

陈兴垚

，

男

，

３８

岁

，

硕士

，

注册会计师

，

毕业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

曾任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材料性能研究工作

，

北京京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工作

，

新希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经理

、

助理副总

裁

，

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现任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新希望六和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青岛中心总裁

。

经提名人审核

，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

，

以上所有高级管理人员除党跃文先生持有公司

股票外

，

其余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也没有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最近三年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

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李 兵

李兵

，

男

，

４２

岁

，

ＭＢＡ

，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

曾任希望集团深州金豆饲料有限公司担任销售

部经理

，

希望集团榆次强大饲料公司担任总经理

，

希望集团郑州红门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

希望

集团河南区域片区总裁

，

广汉国雄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

贵阳新希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

并兼任贵阳片区总经理

，

现任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

经提名人审核

，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

，

以上所有高级管理人员除党跃文先生持有公司

股票外

，

其余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也没有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最近三年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

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崔照江

崔照江

，

男

，

３６

岁

，

硕士

，

毕业于长江商学院

。

现任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

监

，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

经提名人审核

，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

，

以上所有高级管理人员除党跃文先生持有公司

股票外

，

其余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也没有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最近三年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

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吉崇星

吉崇星

，

男

，

３８

岁

，

硕士

，

毕业于美国西海岸大学

。

曾任章丘市畜牧局种鸡厂厂长

，

滨州六和

饲料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

聊城六和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

滨州六和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

山东新

希望六和集团鲁西北片区副总经理

、

总经理

，

新希望六和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

；

现任新希望六和

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

经提名人审核

，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

，

以上所有高级管理人员除党跃文先生持有公司

股票外

，

其余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也没有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最近三年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

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孙维才

孙维才

，

男

，

４４

岁

，

ＥＭＢＡ

，

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国际大学

。

曾历任山东莘县畜禽总公司副总

经理

、

饲料公司总经理

，

山东六和集团分公司总经理

、

片区总经理

、

陕西石羊农牧集团总裁

，

山东

新希望六和助理总裁

，

现任新希望六和股份三北中心总裁

。

经提名人审核

，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

，

以上所有高级管理人员除党跃文先生持有公司

股票外

，

其余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也没有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最近三年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

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党跃文

党跃文

，

男

，

５０

岁

，

硕士

，

毕业于六和商学院

。

曾任内贸部武汉科研设计院技术员

、

计划处处

长

、

饲料设计室主任

；

现任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发展部总监

，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发展总监

。

经提名人审核

，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

，

以上所有高级管理人员除党跃文先生持有公司

股票外

，

其余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也没有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最近三年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

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吕明斌

吕明斌

，

男

，

４５

岁

，

博士

，

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

。

曾任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技术部总经理

，

现任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总经理

，

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技术部总经理

。

曾

获

“

全国饲料工业科技进步先进工作者

”，“

青岛市拔尖人才

”“

２０１２

年中国畜牧饲料业十大杰出

ＣＴＯ

”

等荣誉称号

，

是中国饲料工业标准化委员会委员

，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营养分会常务理

事

。

经提名人审核

，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

，

以上所有高级管理人员除党跃文先生持有公司

股票外

，

其余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也没有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最近三年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

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附件四

项目名称 操作模式 产能

投资规模

（

万元

）

项目情况简述

１

山西大象农

牧集团有限

公司增资扩

股

增资

５

，

５００

山西大象农牧集团有限公司现有注册资本

１０

，

６３６

万元人民币

，

股东为三

位法人

，

其中

：

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５

，

５８８

万元

，

持股比例

为

５２．５４％

；

文水县锦绣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４

，

５７２

万元

，

持股比例为

４２．９９％

；

山西象联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４７６

万元

，

持股比例为

４．４７％

。

山西大象农牧集团有限公司的业务持续良性发展

，

为满足其投资建

设的资金需求

，

三位股东拟依据山西大象

２０１２

年末的净资产

（

２４

，

３８１．８

万元

）

进行增资扩股

，

注册资本将由

１０

，

６３６

万元增加到

１４

，

９９８

万元

。

增

资后公司股权比例将变更为

：

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出资

７

，

９８７．１

万元

，

持

股份比例为

５３．２６％

；

文水县锦绣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６

，

５３４．９

万元

，

持

股比例为

４３．５７％

；

山西象联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４７６

万元

，

持股比例为

３．１７％

。

２

黑龙江省绥

化市青冈县

饲料加工项

目

新建

１２

万吨

／

年

２

，

２００

畜牧业是绥化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

其中以生猪和奶肉牛

为主

。

２０１２

年青冈县出栏生猪

１６０

万头

，

周边明水

、

兰西

、

望奎年出栏生猪

４１０

万头

。

但周边无规模饲料厂

，

所需饲料均从

１３０

公里的哈尔滨及以外

地区购进

。

本项目用地

２８

亩

，

项目固定资产投资

２

，

２００

万元

。

当地政府将为企

业提供用地

、

税收等优惠政策

。

预计本项目的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５．９１

年

，

将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

。

３

成立广州六

和生物科技

投资公司项

目

合作

４

，

８８０

为了推动公司在广东区域更好更快地发展

，

公司拟与广州谷旺有限公司

共同出资组建

“

广东六和生物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

此次合作将充分利用

我公司品牌优势

，

并结合广州谷旺公司的优秀生产经营团队优势

，

实现优

势互补

。

拟成立的公司注册资本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

，

新希望六和出资

４

，

８８０

万

元

，

持股比例为

６１％

；

广州谷旺出资

３

，

１２０

万元

，

持股比例为

３９％

。

４

印度西孟加

拉邦饲料项

目

新建

１８

万吨

５

，

４００

项目选址位于印度西孟加拉邦

，

该邦为印度的畜禽

、

水产养殖大邦

，

占其

全国总养殖量

１０％

左右

。

本项目设计产能

１８

万吨

，

总投资

５

，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其中流动资金

１

，

８００

万元

。

计划

２０１４

年投产

，

预计投产

５－６

年后收回全部投资

。

５

菲律宾饲料

项目

新建

１２

万吨

５

，

７００

项目拟选址于菲律宾吕宋岛的东北角伊莎贝拉省

，

该省为菲律宾最大的

玉米

、

水稻和烟叶产区之一

。

本项目设计产能

２０

吨

／

小时

，

一期投资总额

为

５

，

７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其中流动资金

８００

万元

，

项目预期经济效益较好

，

投资回收期为

６

年

。

合计

２３

，

６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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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在成都市高新区

世纪城路

２０８

号成都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

３

楼蜀韵厅召开

。

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

，

实到

５

人

。

本次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

会议由监事唐勇先生主持

，

经与会

监事认真审议

，

通过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

根据

《

公司法

》

和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同意选举唐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

详见附

件

）。

表决结果

：

５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

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

同意聘任向川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

聘任陈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任期至本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

表决结果

：

５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

根据

《

公司法

》

和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议

，

同意聘任新一届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如下

：

聘任陶煦先生为公司总裁

；

聘任向川

、

陈兴垚

、

李兵

、

崔照江

、

吉崇星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

聘任孙维才先生为公司总裁助理

；

聘任党跃文先生为公司投资发展总监

；

聘任陈兴垚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

聘任吕明斌先生为公司研发总监

。

以上人员任期至公司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

表决结果

：

５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四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拟投资项目的议案

”

根据公司投资发展规划

，

为了促进公司饲料

、

养殖

、

屠宰及肉制品加工等业务的发展

，

经公

司总裁办公会议认真分析

、

讨论

，

同意实施

５

个投资发展项目

，

其投资总额约为人民币

２３

，

６８０

万元

。

表决结果

：

５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件

：

唐 勇

姓名

：

唐勇 性别

：

男 出生年月

：

１９５６

年

５

月

文化程度

：

大专 政治面貌

：

中共党员 专业

：

数学

家庭住址

：

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路

９

号

５

栋

６９

号

１９８０．５

—

１９８５．５

成都师范专科学校数学系老师

１９８５．５

—

１９９２．１０

成都师专学生处长兼校团委副书记

１９９２．１０

—

１９９４．３

成都市粮食局金牛分局局长助理兼工业公司总经理

１９９４．５

—

１９９６．２

成都大业期货经纪公司总经理助理

１９９６．２

—

２００３．５

东方希望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长

、

董事长助理

２０００．１１

—

２００３．１１

光明乳业股份公司董事

２００３．５－２００６．８

东方希望三门峡铝业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６．８

—

２００７．５

东方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办公室主任

、

董事长助理

２０１０．５

—

２０１１．１１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９．１２

至今 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２００７．５

至今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２０１１．１１

至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关于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

：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

称

“《

公司法

》”）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规

则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北京中伦

（

成都

）

律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

“

中伦

”

或

“

本

所

”）

指派樊斌

、

彭丽雅律师出席了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

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进行见证

。

中伦律师依据

《

证券法

》、《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

和

《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

》

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

，

严格履行了法

定职责

，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

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

实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

、

准确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

中伦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

：

１．

《

公司章程

》；

２．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

３．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

４．

公司公告的

《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５．

公司公告的

《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６．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文件和凭证资料

；

７．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

，

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

。

中伦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

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及召开的相关法律问题提供如下意见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以及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及提示性公告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以公告形式刊登了

《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以公告形式刊登了

《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前述通知及提示性公告合称

“

会议通知

”）。

经核查

，

公司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

、

方式及内容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

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经核查

，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９

：

００

在成都市高新区世纪城路

２０８

号成都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

３

楼蜀

韵厅召开

，

会议召开的时间

、

地点及其他事项与会议通知披露的一致

。

本次股东大会同时亦遵照

会议通知确定的时间和程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进行了网络投票

，

其中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互联网投票系统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任意时间

。

中伦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及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

、

法规

、《

股东大会规

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资格

根据中伦律师对参加现场会议的公司法人股股东的股东账户登记证明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

、

股东代表的授权委托证明和身份证明及参加现场会议的个人股股东账户登记证明

、

个人身

份证明等的审查

，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的参加人员包括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持有公司股票并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１９

人

，

代表股数

１

，

２６１

，

５７６

，

２７４

股

，

占

公司总股本

７２．６％

；

２．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

中伦律师认为

，

上述现场参会人员资格符合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参加网络投票

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识别

。

三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

经中伦律师见证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票代理人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

股东大会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

，

两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共同对现场会议表决情况进行了计

票

、

监票

，

关联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

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

西藏善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西藏思壮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成都好吃街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

刘永好

、

黄代云

、

刘畅对涉及关联

交易的

《

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暨对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的议案

》

回避表

决

，

关联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

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

成都好吃街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

刘

永好

、

黄代云

、

刘畅对

《

关于公司与新希望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

回避表决

。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股东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

经合并统计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结果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

１．

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正文

》

及

《

摘要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

，

２６１

，

７２６

，

９２７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

；

反

对

２６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

；

弃权

２３

，

３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２．

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

，

２６１

，

７２６

，

９２７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

；

反

对

２６

，

７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

；

弃权

２３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３．

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

，

２６１

，

７２６

，

９２７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

；

反

对

４８

，

７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９％

；

弃权

１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４．

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

，

２６１

，

７２６

，

９２７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５８％

；

反

对

５０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

；

弃权

２

，

３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２％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５．

审议通过

《

关于聘请四川华信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财务报告审计单位的议

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

，

２６１

，

７２６

，

９２７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５８％

；

反

对

２６

，

７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弃权

２５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６．

审议通过

《

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暨对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的议

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２７６

，

４０１

，

９６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

；

反对

２６

，

７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弃权

２５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７．

审议通过

《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

，

２６１

，

７２６

，

９２７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

；

反

对

２６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弃权

２４

，

３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９％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８．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与新希望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４７４

，

４００

，

２３１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

；

反对

１４９

，

０５３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

弃权

２３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９．

审议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９．１

关于选举刘永好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

，

３１１

，

３６２

，

１９２

票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３．９３％

；

９．２

关于选举刘畅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

，

０９１

，

７４６

，

５６３

票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６．５２％

；

９．３

关于选举陈春花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

，

４３１

，

４３０

，

９８７

票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３．４５％

；

９．４

关于选举黄代云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

，

２６１

，

５９８

，

２７５

票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６．０４％

；

９．５

关于选举王航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

，

２６１

，

５９８

，

２７５

票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９．６

关于选举陶煦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

，

２６１

，

５７６

，

２７４

票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

；

表决结果为刘永好先生

、

刘畅女士

、

陈春花女士

、

黄代云先生

、

王航先生

、

陶煦先生当选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９．７

关于选举温铁军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

，

２６１

，

５７６

，

２７６

票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

；

９．８

关于选举黄耀文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

，

２６１

，

５７６

，

２７４

票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

；

９．９

关于选举胡智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

，

２６１

，

５７６

，

２７４

票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

；

９．１０

关于选举王璞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

，

２６１

，

５７６

，

２７４

票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

；

表决结果为温铁军先生

、

黄耀文先生

、

胡智先生

、

王璞先生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

１０．

审议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０．１

关于选举唐勇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

，

２６１

，

５７６

，

２７４

票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

；

１０．２

关于选举牟清华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

，

２６１

，

５７６

，

２７４

票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

；

１０．３

关于选举武敏女士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

，

２１１

，

７９０

，

３５８

票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６．０４％

；

表决结果为唐勇先生

、

牟清华先生

、

武敏女士当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１１．

审议通过

《

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

，

２６１

，

６９０

，

２１９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３％

；

反

对

２６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

；

弃权

６０

，

００８

股

，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５％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根据上述合并统计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结果

，

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均获得通过

，

通

过累积投票进行董事

、

监事换届选举的董事

、

监事候选人均当选

。

中伦律师认为

，

公司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

《

公司章程

》

和

《

股东大会规则

》

的规

定

，

现场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

、

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

，

中伦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

、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

、

法规

、《

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

定

，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

，

无副本

。

北京中伦

（

成都

）

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

樊 斌

经办律师

：

樊 斌

彭丽雅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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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10� � � �股票简称：华润锦华 编号：2013-30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3

年

4

月

19

日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

售

、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

议案

。

2013

年

4

月

23

日

，

公司披露了

《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出售

、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及相

关公告

，

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复牌

。

目前

，

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组工作

，

相关审计

、

评

估工作已基本完成

，

正在履行交易各方内部审核审议程序及资产评估

报告备案工作

。

公司将尽快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

事项

，

并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

、

发出召开股

东大会的通知

，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

公司特别提示

：

本次重组尚需多项条件满足后方可实施

，

包括但不

限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

中国证监会

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

创维数码履行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规定

的相关程序等等

。

因此

，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尚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5月 24日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 5月 24日

� � � �

1．

公告基本信息

根据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浦发银行

"

）

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

，

浦发银行自

2013

年

5

月

27

日起

开始代理本公司旗下新华行业轮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简称

：

新华行

业灵活配置混合

，

基金代码

：

519156

）

的销售业务

。

2．

需要提示事项

2．1

、

投资者在浦发银行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

、

认购

、

申购

、

赎回等业务

，

具体办理

规则请遵循浦发银行的相关业务规定

。

2．2

、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

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

www.ncfund.com.cn

）

的上述基金

《

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

等法律文件

，

以及相关业

务公告

。

2．3

、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事宜

（

1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上海市中山东一路

12

号

客服电话

：

95528

网址

：

www.spdb.com.cn

（

2

）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

400-819-8866

本公司网站

：

www.ncfund.com.cn

3．

风险提示

新华基金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公司充分重视投资者教育工作

，

以保障投资者利益为

己任

，

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正确认识投资基金所存在的风险

，

慎重考虑

、

谨慎决策

，

做

理性的基金投资者

，

享受长期投资理财的快乐

！

特此公告

。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5月 24日

证券代码：002642� � � �证券简称：荣之联 公告编号：2013-024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3

年

3

月

8

日发布了

《

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

》，

公司正在策划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事项

，

公司股票已于

2013

年

3

月

8

日开市起停牌

。

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13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

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事项

。

公司分别于

2013

年

3

月

14

日

、

2013

年

3

月

22

日

、

2013

年

4

月

8

日

、

2013

年

4

月

15

日

、

2013

年

5

月

2

日

、

2013

年

5

月

9

日

、

2013

年

5

月

16

日发布了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公告

》；

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28

日

、

2013

年

4

月

22

日发布了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暨延期

复牌公告

》。

目前

，

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各项工作

，

各中介机构正在

对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及审计评估

。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

，

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相关议案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

，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公司将每周发布一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

直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

确定并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后复牌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

特此公告

！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002143� � � �股票简称：高金食品 编号：2013-031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国家储备肉收储计划

，

本公司中标

2013

年度第一批第二次中

央储备冻猪肉收储

，

并于

2013

年

5

月

9

日开始签订合同

，

近日所有合

同签订结束

，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所属控股子公司作为华商储备商品管理中心

（

以下简称

"

华商储备

"

）

会员单位

，

根据华商储备

《

关于

2013

年第一批中央储备冻

猪肉收储竞价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

》，

本公司中标该批第二次中央储备

冻猪肉

2,400

吨

，

标的价值合计为

5,412.00

万元

。

按照华商储备相关规

定

，

本公司将在规定的时间内送到指定收储单位

，

由收储单位在两日内

结清货款

，

完成交易

（

根据华商储备相关规定

，

中标后即与华商储备和

收储单位签订三方

"

中央储备冻猪肉电子交易购销合同

"

）。

二

、

对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

本次中标的

2,400

吨中央储备肉

，

将会对本公司

2013

年度主

营业务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

本次中标中央储备肉在收储完成后需

经华商储备进行系列检验

，

能否在

2013

年上半年实现销售尚无法

确定

。

如能实现销售

，

本公司将按时对

2013

年度半季报预告进行

修正

。

特此公告

。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